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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以书面或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在桐昆股份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十
一名,实到董事十一名。 全体董事一致推选陈士良董事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桐昆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会
议选举陈士良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二、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蕾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三、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战略与发展决策委员会由陈士良、许金祥、陈士南、周军、刘可新（独立董事）组
成，陈士良任主任委员；

审计与风险防范委员会由潘煜双（独立董事）、王秀华（独立董事）、钟玉庆组
成，潘煜双任主任委员；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由陈智敏（独立董事）、王秀华（独立董事）、沈培兴组
成，陈智敏任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四、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经公
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提名，聘任许金祥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五、 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一致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提名，聘任周军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六、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的议案》。 经
公司总裁许金祥先生提名，聘任沈培兴先生、周军先生、沈富强先生、李圣军先生、
沈建松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七、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许金祥先生提名，聘任费妙奇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四、议案五、议案六、议案七所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经审阅聘任人员的个人简历及相关资料，上述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资历，未发现
有《公司法》第 146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
的情形，以及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3、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许金祥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周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聘任沈培兴先生、周军先生、沈富强先生、李圣军先生、沈建松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聘任费妙奇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军先生提名，聘任宋海荣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书工作， 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附件：个人简历
陈士良：男，1963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 1991 年进入桐

昆集团工作，历任桐乡市化学纤维厂厂长，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 现
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士良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陈蕾：女，1987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陈蕾女
士就职于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秘书。 2012 年 8 月至今，就职于桐昆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历任董事长助理、副董事长。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副董事长、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许金祥：男，1964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桐乡市化学纤

维厂生产班长、厂办副主任、主任，桐昆集团磊鑫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桐昆集团恒盛
公司总指挥、总经理、董事长，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技术中心主
任、副总裁、执行总裁、总裁。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总裁。

陈士南：男，1968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浙江桐昆化纤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员、经营副科长、科长，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开发
部副经理、总经理、董事长，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直属厂
区总经理，副总裁。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周军：男，1961 年出生，九三学社，大学学历，讲师。历任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
宣教科干部，中国计量学院讲师，香港永森实业有限公司宁波办事处负责人，桐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事务部经理、总裁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审计监
察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董事。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周军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刘可新：男，1963 年出生，中国国籍，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民建会员，
副教授。2011 年 7 月至今，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教授；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
兼任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高级顾问；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8 月兼任芝麻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顾问；2016 年 7 月至今兼任上海世贸物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顾问。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潘煜双：女，1964 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会计学教授（二级）、博
士。 国家特色专业(会计学)负责人、浙江省优势专业(会计学)负责人、浙江省教学团
队带头人、浙江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浙江省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嘉兴学院商学院院长、现代会计研究所所长、中国
会计学会理事、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会计学会常务理
事、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嘉兴市会计学会副会长、嘉兴市审计学会副会长、嘉兴市
人大财经委预算审查小组成员。 现任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卫
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桐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王秀华：女，1964 出生，1983 年 6 月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化学
纤维专业，学士学位。 现为浙江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硕士生导师，兼任“纺织纤维材料与加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钟玉庆：男，1965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荣获浙江省轻纺
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历任桐乡市化学纤维厂生产班长、生产设备科科长、技术开
发部经理，三星化纤常务副厂长、总经理，桐昆集团技术开发办公室主任，现任桐昆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陈智敏：女，1960 年出生，中国国籍，杭州市民建常委，硕士研究生。 浙江天健东

方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1996 年 5
月-2000 年 1 月，任浙江浙经资产评估所所长；2000 年 1 月-2009 年 2 月，任浙江浙
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 年 2 月-2015 年 4 月， 任浙江天健东方
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 5 月至今，任浙江天健东方工程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高级顾问、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浙江金科娱乐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
浙江省政协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杭州市民建委员。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沈培兴：男，1962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桐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销供部经理、采购供应部经理、副总裁。 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沈富强：男，1981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工程师。 历任桐昆集团恒盛公司
生产班长、聚酯车间主任、桐昆集团恒通公司聚合部经理、恒通公司总经理助理、桐
昆集团恒邦厂区总经理、桐昆股份总裁助理，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李圣军：男，1978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桐昆股份恒盛公司
聚合车间副主任、经营科副科长，桐昆股份行政事务部人事宣教科科长、恒盛公司
总经理助理、桐昆股份投资发展部经理兼生产技术部经理、桐昆股份总裁助理、桐
昆股份总裁助理兼嘉兴石化总监，桐昆股份总裁助理兼恒盛公司总经理、桐昆股份
副总裁，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沈建松：男，1970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桐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桐昆股份恒盛公司副总经理、桐昆股份恒盛公司总经理、桐昆
股份恒腾公司总经理，桐昆股份副总裁兼恒腾公司总经理，现任桐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

费妙奇：女，1980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历任桐昆股份财务
管理部副经理兼园区厂区财务科长、 桐昆股份财务管理部副经理兼恒通公司财务
部经理、恒达厂区财务部经理，桐昆股份财务管理部经理兼税务管理部经理、桐昆
股份财务总监，现任桐昆股份财务总监。

宋海荣：男，1977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 历任桐昆股份恒生
公司行政科长、恒盛公司行政部经理、嘉兴石化行政财务总监、桐昆股份董事会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桐昆股份证券事务代表。 宋海荣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参加上海
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 并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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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项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对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即“威帝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
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前次评级展望为“稳定”；前次债券评级结

果为“A+”；评级机构为大公国际，评级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4 日。
大公国际在对公司经营状况、 行业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0 年
度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 SDB[2020]032 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评级
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威帝转债”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
次没有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0 年度
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54 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要求公司就《关注函》相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0 年 6 月 22 日前将
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关注函》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协调相关各方对《关注函》涉及的问

题进行核实，由于核查工作尚未完成，无法在 2020 年 6 月 22 日前完成回复工作。经
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回复并对外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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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2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路 199 号桐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3,075,7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16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 公司董事长陈士良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

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0 人，董事陈蕾因公出差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军出席会议；公司总裁许金祥、副总裁沈培兴、陈士南、李

圣军、沈建松、财务总监费妙奇、总裁助理沈富强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高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1,976,232 99.8711 1,059,640 0.1242 39,900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对桐昆投资进行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2,715,432 99.9577 320,040 0.0375 40,300 0.004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陈士良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50,570,226 99.7062 是
3.02 选举陈蕾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50,497,817 99.6978 是
3.03 选举许金祥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50,607,017 99.7106 是
3.04 选举沈培兴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37,727,906 98.2008 是
3.05 选举陈士南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50,585,917 99.7081 是
3.06 选举周军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50,585,917 99.7081 是
3.07 选举钟玉庆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834,997,036 97.8807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陈智敏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0,841,009 99.7380 是
4.02 选举刘可新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0,841,009 99.7380 是
4.03 选举潘煜双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0,881,008 99.7427 是
4.04 选举王秀华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50,841,008 99.7380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5.01 选举陈建荣为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849,383,049 99.5671 是

5.02 选举俞林忠为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849,413,048 99.5706 是

5.03 选举郁如松为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850,562,208 99.705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选举陈士良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53,806,47
6 95.5506

3.02 选举陈蕾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53,734,06
7 95.4220

3.03 选举许金祥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53,843,26
7 95.6159

3.04 选举沈培兴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40,964,15
6 72.7449

3.05 选举陈士南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53,822,16
7 95.5784

3.06 选举周军为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

53,822,16
7 95.5784

3.07 选举钟玉庆为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

38,233,28
6 67.8954

4.01 选举陈智敏为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4,077,25
9 96.0314

4.02 选举刘可新为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4,077,25
9 96.0314

4.03 选举潘煜双为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4,117,25
8 96.1024

4.04 选举王秀华为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54,077,25
8 96.0314

5.01 选举陈建荣为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52,619,29
9 93.4423

5.02 选举俞林忠为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52,649,29
8 93.4956

5.03 选举郁如松为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53,798,45
8 95.536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敏、房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601233 证券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1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八届一次监事会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在桐昆股份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
监事五名。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举，会议由监事陈建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桐昆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过有
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建荣为公司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陈建荣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
期一致，即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至 2023 年 6 月 21 日。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附：陈建荣先生简历：

陈建荣：男，1964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工程师。 历任浙江桐昆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副总经理，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总指挥，桐
乡市恒生改性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桐乡市中洲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桐乡锦
瑞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桐乡市三星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桐昆股份安全
环保部经理、桐昆股份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0-063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为了提高
资产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资产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
前提下，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利用自有资金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委托理
财，在确保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公司每年度委托理财额度
不超过 100,000 万元，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具
体投资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本次授权
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7 日至 2020 年 12 月 6 日。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1 月 21 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18-61）。
近期，公司收到理财收益累计为 636.73 万元，具体如下：
一、《光信光坤优债 2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事项
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光信光坤优债

2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2 月 29 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
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20-03）。

2020 年 3 月 20 日， 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46.11 万元。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
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235.67 万元。

二、《长安宁·玉龙置业股权收益权买入返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事项
2019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长安宁·玉龙

置业股权收益权买入返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0
月 15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19-34）。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49.91 万元；2020 年 3 月 23 日，公司
收到该产品收益 65.82 万元，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66.54 万元。

三、《方元行业优选混合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事项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公司与深圳协和方元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方元行业优选混合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1 月 1 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的《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19-38）。

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65.33 万元。 2020 年 6 月 22 日，公司

收到该产品收益 240.00 万元。
四、《长安宁咸阳恒大帝景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事项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长安宁·咸阳恒

大帝景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29 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利用公司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2020-21）。

2020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该产品收益 94.52 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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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理财产品收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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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成交通知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合肥苏宁悦
城置业有限公司发来的《成交通知书》，该通知书确认公司为合肥苏宁广场项目室
内公共区域（不含后勤区）精装修工程合格的合作方，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合肥苏宁广场项目室内公共区域（不含后勤区）精装修工程
2、项目总金额：62,994,000 元人民币（其中，一标段为：14,284,821 元，二标段

为：48,709,179 元）
3、合同签署时间：自本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苏宁是国内知名零售与电商企业的领先者。 本项目是公司继承接唯品会琶

洲总部大厦、广州国美科技信息中心等相关项目之后，在知名商业企业合作领域取
得的又一优异成绩，有利于促进双方的合作关系。

2、公司与上述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该项目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如公
司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此外，由于政策、内外部条件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或有不可
抗力因素随机发生的影响，在合同签署、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进度、金额变
化，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项目相关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成交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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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
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建安”）的通知，获悉金河建安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金河建安 是 5,600,000 2.32% 0.88% 2020年 4
月 21日

2020年 6
月 19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5,600,000 2.32% 0.88%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河
建安 241,758,670 38.05% 122,634,000 50.73% 19.30% 0 0 0 0

合计 241,758,670 38.05% 122,634,000 50.73% 19.30%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控股股东金河建安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22,634,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73%，不存在平仓风险，不存在对上市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预案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进
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
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300552 证券简称：万集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6

北京万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出具的《关
于请做好京泉华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
函》”）。

公司会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
认真核查与落实，并按照要求对相关问题完成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京泉华非公开发行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之回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0-041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受理序号：201478），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所有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
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 （滁州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2020-036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了 202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票面利率为 2.10%，发行期限
为91 天，兑付日为 2020 年 6 月 22 日（详见 2020 年 6 月 15 日登载于中国货币网 www.
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

com.cn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2020 年 6 月 22 日 ， 本 公 司 兑 付 了 该 期 短 期 融 资 券 本 息 共 计 人 民 币

1,005,235,616.44 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109 股票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3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